关于开展2024年校级学生工作建设项目

结项验收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我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关项目管理，确保项目建设顺利推进，总结项目实施及完成情况，按照《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生思政工作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党办发〔2020〕18号），学校决定开展2024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精品项目（以下简称“精品项目”）、2024年基本科研业务费思想政治理论研究专项（以下简称“研究课题”），以及2024年校级辅导员工作室结项验收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验收原则
结项验收工作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注重质量、讲求实效”的原则，通过结项验收，对项目（课题）、辅导员工作室的研究成果进行科学、客观地评价，明确成果水平与推广价值，提出进一步完善的意见，促进成果应用和交流推广。
二、验收范围
2024年立项的精品项目、研究课题和辅导员工作室（附件1）。
三、验收进程安排
1.6月下旬-7月上旬，请项目负责人整理报送结项验收相关材料，并准备汇报答辩PPT。

2.7月中旬。学生处对项目材料审核后，组织专家举行结项答辩会。具体答辩时间安排另行通知。答辩会后，学生处将结合专家组的结项验收结论公布结果。

四、验收结果

结题项目根据评审结果确定优秀、合格或不合格的结题意见。对达到优秀和合格档次的项目，可验收结题；其中优秀结题项目数原则上不超过当年结题项目总数的20%；对不合格的结题项目将追回全部或部分已拨经费，项目主持人3年内不得再申报学生思政项目。

五、材料要求

（一）精品项目结项验收材料要求

1.项目结项验收报告（附件2），一式1份，A3双面打印，中缝装订；主要填写获批立项以来的项目培育情况，包括建设过程、取得的主要成果和社会影响、推广价值等。项目成果包括正式刊发的论文、高质量研究报告等，需标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精品项目资助”。

2.项目支撑材料。可根据实际需要，提供能直接支撑说明项目建设情况的视频、图片、辅助资料等。
（二）研究课题结项验收材料要求
1.项目结题报告（附件3），一式1份，A3双面打印，中缝装订；成果统计汇总表（附件4），一式1份，A4双面打印并加盖单位公章；项目经费执行进度证明（财务系统截图或其他证明材料，需主持人签字）。

2.佐证材料一份，包括项目执行期内论文（论文应含封面页、目录页和正文页，并划出标注字样）、专著、研究报告等主要研究成果证明材料。论文需标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科项目思想政治理论研究专项资助”。

（三）辅导员工作室结项验收材料要求
1.辅导员工作室结题验收报告（附件5），一式1份，A3双面打印，中缝装订。主要填写获批立项以来的工作室建设情况，包括建设目标完成情况、主要建设内容与成果、创新亮点及推广应用情况、存在的问题与改进建议等。项目成果包括正式刊发的论文、高质量研究报告等，需标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辅导员工作室建设资助”。项目经费执行进度证明（财务系统截图或其他证明材料，需主持人签字）。

2.项目支撑材料。可根据实际需要，提供能直接支撑说明项目建设情况的视频、图片、辅助资料等。

请各单位通知项目负责人于7月6日12:00前按要求将验收材料纸质版报送至学生处思想政治教育科，电子版发送至szyjzx@nwafu.edu.cn，汇报答辩PPT提交时间另行通知。

附件：1.2024年校级精品项目、研究课题、辅导员工作室

立项名单
2.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精品项目结项验收报告
3.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科专项结题报告

4.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科专项成果统计数据表

5.辅导员工作室结项验收报告书
                                学生工作处

                              2026年6月25日



